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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南京市栖霞区总工会 

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各有关科室及下属事业单位： 

预决算信息公开是预决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建

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

征，是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为贯彻落实预算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13 号）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推进区总工会部门预决

算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促进依法理财，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

（财预〔2016〕143 号）、《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

办法》（苏办发〔2016〕37 号）、《关于做好 2017 年省以下地

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苏财预〔2016〕89 号）、《2017

年南京市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宁财预〔2017〕89 号）

和《2017 年南京市栖霞区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宁栖

财字〔2017〕30 号）文件要求，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二）坚持明确和落实责任。 

（三）坚持以公开促改革。 

二、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工作要求 

（一）公开 2017 年区级部门预算。 

1、公开主体：区总工会。 

2、公开时间：在批复部门预算后 20 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预决算信息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主要是部门概况、部门预算表、部门预

算安排情况说明、名词解释四个方面。其中部门概况包括：

部门职责、机构设置、编制现状、年度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

目标。部门预算表包括：部门收支预算总表、财政拨款支出

预算表（按功能分类到项级）、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按

经济分类到款级）、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财

政拨款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预算表、政府采购预算表等 12 张表。其中，政府采

购预算表应包括专项名称、采购物品名称、采购组织形式、

预算安排等内容。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应包括部门年度收

支预算安排情况；对“三公”经费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增减变

化的原因进行说明；名词解释主要对部门预算表中的相关专

业名称进行解释说明。 

（二）公开 2016 年区级部门决算。 

1、公开主体：区总工会。 

2、公开时间：在批复部门决算后 20 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预决算信息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主要是部门概况、部门决算表、部门决

算情况说明、名词解释四个方面。其中部门概况包括：部门

主要职能、部门决算单位构成情况、当年度部门主要工作完

成情况。部门决算表包括：部门收支决算总表、财政拨款支

出决算表（按功能分类到项级）、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按经济分类到款级）、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决算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表、“三公”经费、会议费、

培训费支出决算表、政府采购决算表等 12 张表。部门决算

情况说明应包括部门决算年度收支情况、财政拨款预算执行

情况和“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机关运行经费、政府

采购支出决算情况及其说明；“三公”经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因

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

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

化原因等情况；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召开会议和

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相关明细信息。名词解释主要对部

门公开决算表中的相关专业名称进行解释说明。 

（三）公开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及分配等信息（涉密项目

除外）。 

1、公开主体：区总工会。 

2、公开时间：根据资金分配流程及时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预决算信息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根据财政批复部门的预算数对外公开相

关信息。对于实行因素法分配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



开分配因素、权重及分配结果；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开项目申报指南、审核程序、分配结果等；

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开分配结果。 

（四）区级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涉密项目除外）。 

1、公开主体：区总工会。 

2、公开时间：按采购进程及时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部门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及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政府采购信息。按照《关于做好政府采

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苏财购〔2015〕51 号）要求，做

好采购项目信息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政府采

购信息公开。在采购活动开始前，在采购文件中公开项目采

购预算，采购尚未确定项目预算金额的，可不公开具体预算

金额；采购活动完成后，公开中标、成交结果和政府采购合

同。 

（五）试点资产信息公开。 

1、公开主体：区总工会。 

2、公开时间：在公开部门决算时通过填报本部门决算

说明进行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车辆信息、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信息。 

（六）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公开。 

1、公开主体：区总工会。 

2、公开时间：4 月 30 日前。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预决算信息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本部门制定的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或文件等。 

三、强化公开保障 

（一）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方向明确、过程

可控、结果可查、易于监督”的原则，严格划分责任分工，积

极抓好工作落实。 

（二）强化监督，严肃公开纪律。预决算公开是预算法

等法律规定部门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要依法及时公开相关

预算信息。 

（三）加强引导，做好舆论宣传。积极与新闻媒体沟通，

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预算公开氛围。对预

算公开中涉及的重大事项，要做好对社会公众的解释说明工

作，解释内容要做到通俗易懂。 

 

 

南京市栖霞区总工会 

2017 年 3 月 22 日 

 

南京市栖霞区总工会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2 日印发 

（共印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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